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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服务价格为多少时，才能不影响 A 公司

的利润（不考虑其他因素）？以本例为例 ：

当选择一般纳税人时，其不含增值税的

运输费用额就是应列营业费用额，即选择

未税改交通运输企业时的营业费用额 930

元。因此，此时的不含增值税的运输服务

价格应为 930 元（1 000×93%）。换言之，

当一般纳税人不含增值税价格等于未税

改交通运输业交通费用价格的 93% 时，A

公司的应列营业费用额与选择税改时的

金额相等，继而不影响 A 公司的利润。当

大于或小于该比率时，A 公司应列营业费

用额同比例增减。当选择小规模纳税人

时，征收率为3%、进项税额计算扣除率为

7%，假设小规模纳税人的应列营业费用

额为 930 元，不含增值税运输费用价格为

X，则 X+X×3%－(X+X×3%)×7%=930

（元），解得X=970.87（元），因此，此时的

不含增值税的运输服务价格为 970.87 元

（1 000×97.87%）时，即小规模纳税人不

含增值税价格等于未税改交通运输业费

用价格的 97.87%时，A 公司的应列营业费

用额与税改前金额相等，不影响 A 公司利

润。当大于或小于该比率时，A 公司应列

营业费用额同比例增减。当然，在实际工

作中，除考虑各公司的报价外，还需要结

合税费等各种因素综合权衡后决定。

（作者单位 ：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黑龙江省拜泉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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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第 34 号公告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以

下简称 34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企业根

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企业统一制作

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

作服饰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作为企业合

理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随着该文件的

出台，关于企业员工服饰费用究竟应作为

“职工福利费”还是作为“劳动保护费”的

争论就此消弭，但许多地区在实际执行

中又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对发生的服饰

费用全部认可税前扣除，要么对税前扣

除过于苛刻，同时关于企业为统一着装

发生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否可以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企业是否需要就发放给员

工的服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问题也

被重新提出。笔者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统一着装服饰费用企

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问题

从 34 号公告对企业员工统一着装发

生服饰费用的规定可以看出，服饰费用

的税前扣除实际上限定了四大前提：一是

“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二是“由

企业统一制作”；三是“要求员工工作时

统一着装”；四是“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

1．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

笔者认为，“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

特点”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性质要

求，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性质决

定了必须统一着装，即具有必要性 ；二

是特点要求，即必须针对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具体特点对服饰进行统一设计和

安排，服饰必须符合企业生产经营的特

点和需求，即要具有针对性。

具体而言，符合此项要求的服饰包

括 ：一是保障员工人身安全、身体健康，

或有利于工作，如许多生产型企业生产

车间工人穿戴的各种劳动保护服饰（包

括衣服、口罩、面罩、护目镜和手套等），

各类接触特殊商品人员必须穿戴的防护

服饰等。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发放的

服饰不适合一线工人，如给矿工、建筑

工、电焊工、检修工、装配工、机械操作

工等发放西服，则不应属于劳动保护服

饰。二是保证产品质量，如食品、饮料、

药品等生产企业为保证产品质量的安全

和卫生，要求员工工作时必须统一穿戴的

卫生隔离衣帽。三是为了特殊工种的工

作便利，如一些企业特殊工种的工作人

员必须穿戴的工装服，如防火服、防高

温服等。四是为树立企业形象和宣传企

业文化，商品流动、金融、保险、证券、

航空及各种服务性企业要求统一穿戴的

职业装或西服等。

但 34 号公告开始执行后，一些地区

对企业发生的员工服饰费用的税前扣除

又过于宽松，如仅从形式上审核相关的

税前扣除资料，或只要企业申报都允许

全额税前扣除。笔者认为，对企业发生的

员工服饰费用可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

合理把握并适当宽松，但绝不能不辨明

其工作性质和特点就直接全额扣除。

2．由企业统一制作

笔者认为，“统一制作”实际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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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统一，即统一定制（或统一购买）、统

一衣料、统一色彩、统一款式、统一付

款、统一开票。但在日常实务中，一些企

业往往误解或扭曲了对“统一制作”的要

求。如一些企业仅是将服饰款统一付给

商店或工厂后，即由员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各自喜欢的款式（超定额部分员工自

付），企业用于报销的仅是由商店或工厂

开具的一张发票，虽然发票上的货物品

名为工作服，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体现“统

一制作”的要求 ；还有一些企业允许员

工每年凭购买服装的发票报销一定额度

的服装费，这种情况也不能体现“统一制

作”的要求 ；更有一些企业每年直接以

现金形式给员工发放服装费，此情况实

际上属于给员工发放的货币补贴，也不

能体现出“统一制作”服饰的要求。上述

三种情况均不符合 34 号公告“由企业统

一制作”的规定，应属于职工福利或发

放补贴的范畴，均不可以作为企业合理

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

但是，日常实务中还必须注意防止

一些地区出现的教条主义 ：如认为企业

从商店统一购买的服装不属于由企业统

一制作而不允许列入税前扣除，企业统

一制作的服饰必须有统一的标志或标

识，否则不属于统一制作，等等。笔者认

为，34 号公告没有明确要求企业统一制

作的服饰有统一的标志或标识，只要符合

“统一制作”，应予以税前扣除。

3．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

笔者认为，对于该条规定可以从两

方面理解并判断 ：一是看企业是否有相

关制度规定员工工作时必须统一着装 ；

二是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其

处于工作状态的员工是否已统一穿着佩

戴统一制作的服饰。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企业未制定必

须统一着装的相关规章制度，或企业生

产车间的工人与管理部门人员之间、男女

员工之间的服饰有差异，或统一着装的

服饰价格偏高等，只要企业根据本身工

作的性质和特点对服饰进行了统一制作，

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这些问题

都不应该影响对服饰费用的税前扣除。

4．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

对于“合理的支出”的理解，可参照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即“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

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

要和正常的支出。”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

符合“合理的支出”条件的支出应具有两

大条件 ：一是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 ；

二是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

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笔者认为，此有

四方面的含义 ：一是看企业本身或类似

企业是否有发生服饰费用的惯例 ；二是

统一着装的费用标准、发放数量、发放频

率等是否符合类似企业的经营常规 ；三

是企业不存在借机扩大员工福利的问题；

四是企业不以规避或调节税负为目的。只

要符合这四方面的内容，则可以认定为属

于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

5．防止以统一着装为名行发放福利

和补贴之实

在企业的日常涉税业务中，难免会

出现一些企业以统一着装为名行发放福

利或补贴之实的情况。如一些企业发放

的工作服标准高、数量多 ；将发放的运

动服、高档裘皮服、高档西服等以工作服

的名义在税前扣除 ；直接以现金形式发

放服装费（更有一些企业用虚开的工作服

发票入账）。这些服饰费用均不具有合

理性，不可以税前扣除。

二、关于服饰费用的其他涉税

问题

1．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问题

尽管 34号公告将企业要求统一着装

发生的服饰费用定性为合理支出，不再

属于职工福利费而允许税前扣除，但是，

也有观点认为34 号公告属于对所得税行

为规范的文件，不可以此来规范增值税。

而且，从我国现行增值税法来看，也没

有对企业要求员工统一着装所发生服饰

费用进行定性的相关规定，其发生的进

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增值税纳税

企业，员工的统一着装只要符合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特点，且又是合理的，就

应定性为增值税应税项目，其发生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2．个人所得税问题

如果企业发放的员工服饰确由其生

产经营活动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而且

服饰由企业统一制作，员工工作时也已

统一着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发放员

工服饰不仅不存在增加职工福利的目的，

而且其性质也不属于个人消费，所以，此

情况下发放的服饰不应对员工征收个人

所得税。

( 作者单位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责任编辑　张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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